
— 1 —

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义乌市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

和补办结婚登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义乌市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和补办结婚登记工作实施方案》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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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和

补办结婚登记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和婚姻登记数字化改革，

完善婚姻登记数据档案，根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关于采取有效措

施进一步提升婚姻登记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的通知》《浙江省民政厅

关于规范婚姻登记信息共享应用推进减证便民工作的通知》和《浙

江省民政厅关于集中开展补领婚姻登记证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精神，结合义乌实际，现就全市集中开展补领婚姻登记证和补办结

婚登记证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政务信息资源整合、数据共享的系列决策，按

照上级统一部署, 通过集中开展补领婚姻登记证、补办婚姻登记，

补充完善婚姻登记证电子证照库，切实解决早年历史档案数据缺失

问题，不断提升婚姻登记数字化水平，维护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工作目标

按照数字赋能、整体智治、高效协同、便民利民的要求，在尊

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按照能补尽补的原则，在全市开展为期两

年的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补办结婚登记工作。至 2023年 12月底

前，基本完成我市在婚姻集中登记以前、在乡镇（街道）办理婚姻

登记的补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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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内容

（一）集中开展补领婚姻登记证和补办婚姻登记

1.补领结婚登记证。对我市婚姻集中登记（2004年 4月 1日）

以前，原先在乡镇（街道）办理婚姻登记，且未在省内民政部门补

领过婚姻登记证的当事人，符合条件的，集中开展婚姻登记证（结

婚证或离婚证）补领工作。

2.补办结婚登记。对 1950年 4月 30日第一部《婚姻法》颁布

实施以来，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未办理结婚登记，至今均未与第

三人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当事人，符合条件的，积极动员

其补办结婚登记。

3.集中补领补办的方式。为方便群众办事，本次婚姻登记集中

补领补办采用固定点集中办理和流动点巡回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在

市婚姻登记中心（南门街 373号）设固定办理点，同时，根据各镇

（街道）需办理的实际数量和区域位置设置流动办理点，开展巡回

服务。其中，流动点仅办理补领婚姻登记证业务。

（二）开展婚姻登记历史档案抢救性保护和现存档案完善。对

婚姻集中登记以前仍保存在乡镇（街道）的婚姻登记档案，由民政

部门会同档案部门组织开展全面排摸，进行抢救性保护收集。排摸

收集的纸质档案以及 2019年 1月之后存放婚姻登记中心的纸质档

案，集中交由市档案馆保管，做好数据补录，同步开展未数字化的

现有馆藏档案的排摸补录，不断完善婚姻登记信息数据库，数字化

成果归集市婚姻登记中心后上交省民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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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步骤

（一）部署准备（2022年 3月底前完成）

1.动员部署。制定全市集中补领补办工作方案，召开全市工作

动员会，部署启动集中补领补办工作。各镇（街道）要结合工作任

务和时间安排，制定细化工作方案，及时召开会议落实推进。

2.摸底调查。各镇（街道）要根据集中补领补办的人员参考指

导数（详见附件 2），安排工作力量，逐户分发补领婚姻登记证宣

传单，对辖区内符合补领补办条件的对象开展摸底调查，并填写调

查摸底表（详见附件 1），于 3月 20日前上报市民政局。

3.业务准备。市民政局组织婚姻登记员、镇（街道）民政助理

员和民政经办员等相关人员开展业务培训，指导各镇（街道）做好

业务准备和后勤保障。市婚姻登记中心开通咨询热线，提供政策咨

询、预约服务、信息核对、异地查档等便民服务。

（二）组织实施（2022年 4月至 2023年 12月）

1.组织党员干部带头补证（2022年 4月至 2022年 12月）

发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村（社区）干部带头示范作用，全

市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组织发动符合条件的对象，

到市婚姻登记中心集中办理补领婚姻登记证、补办结婚登记业务。

2.开展各镇街集中补证（2022年 4月至 2023年 12月）

市民政局在各镇（街道）组织设置临时巡回登记服务点，开展

集中补领补办工作，具体时间由市民政局统筹安排（详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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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稠城街道不安排巡回登记服务点，符合条件的人员在市婚姻

登记中心办理补领补办业务。

各镇（街道）负责落实必要的场地和办公条件，配备一定数量

的工作人员，根据调查摸底情况，合理安排辖区村（社区）办理业

务。同时，严格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三）收尾提升（2023年 12月）

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对补领补办情况进行梳

理，查漏补缺，及时做好数据信息的入档归集，进一步巩固补领补

办婚姻登记证工作成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对集中开展补领婚

姻登记证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府办、民

政局、组织部、宣传部、档案局、公安局、财政局、数管中心等部

门及各镇（街道）组成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市民政局，负责具体工作的统筹协调。各镇（街道）要高

度重视，成立相应的工作专班，集中精力做好补领补办工作。

（二）广泛宣传发动，扩大公众知晓。各有关部门、各镇（街

道）要加大补领补办婚姻登记证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村（社区）

和社会组织、志愿者作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多渠道广泛开

展补证补证宣传，营造全市集中补证的良好氛围，实现全员发动、

全域覆盖。

（三）强化督促指导，确保数据安全。市民政局要加大工作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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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力度，督促各镇（街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要加强婚姻系

统账号、证件、印章和网络安全管理，坚持持证上岗，确保婚姻登

记管理系统安全和数据安全。

附件：1.义乌市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补办结婚登记调查摸底表

2.各镇（街道）集中补领补办参考指导数

3.各镇（街道）现场补领补办时间安排表

4.集中开展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

分工

5.集中补领补办工作分管领导及联络员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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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义乌市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补办结婚登记调查摸底表

镇（街道） 村（社区） 填报人： 电话：

填表说明：

①从 1950年 4月 30日至 2004年 3月 31日期间在义乌各乡镇、街道办理过婚姻登记的人员（其中已经在省内民政部门补领过

婚姻登记证的不用填报）；以及 1950年 4月 30日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以来至 1994年 2月 1日期间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未办理结婚登记，至今均未与第三人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人员，均需填报；

②方便当事人补领婚姻登记证，婚姻登记中心将根据提供的信息查看原始婚姻登记档案，请认真完整填写信息；

③各镇（街道）将电子稿汇总后于 2022年 3月 20日前上报市民政局。（联系人：方方，666235）

姓名（男）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姓名（女）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现居住地

是否办

理过结

婚登记

办理结婚登

记的时间

原办理结婚登记

的地点
备注

是否在

本省

是否在

本省乡

镇、街

道办理

登记时是否使

用过其他名字、

小名或谐音，有

的请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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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镇（街道）集中补领补办参考指导数

备注：指导数为 1950年至 2004年 4月义乌市婚姻集中登记以来各镇（街道）的婚姻

数据。

序号 镇（街道） 户籍人口数（人） 指导数（对）

1 佛堂镇 88922 16672

2 苏溪镇 55881 10477

3 上溪镇 53658 10060

4 大陈镇 39854 7472

5 义亭镇 57611 10801

6 赤岸镇 40428 7580

7 稠城街道 82002 15375

8 福田街道 62369 11694

9 江东街道 89897 16855

10 稠江街道 57371 10756

11 北苑街道 65105 12207

12 后宅街道 61995 11623

13 廿三里街道 51580 9671

14 城西街道 46705 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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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镇（街道）现场补领补办时间安排表

备注：巡回补证点仅办理补领婚姻登记证，补办结婚登记需到婚姻登记中心集中办理。

序号 镇（街） 村（社）数量 办理时间

1 佛堂镇 61 2022年 4月—5月

2 稠城街道 13 2022年 4月—5月

3 赤岸镇 43 2022年 6月

4 大陈镇 32 2022年 7月

5 城西街道 31 2022年 8月

6 义亭镇 43 2022年 9月—10月

7 苏溪镇 48 2022年 11月—12月

8 上溪镇 47 2023年 1月—2023年 2月

9 廿三里街道 34 2022年 3月—2023年 4月

10 江东街道 52 2023年 5月—2023年 6月

11 福田街道 44 2023年 7月

12 稠江街道 35 2023年 8月

13 北苑街道 16 2023年 9月—2023年 10月

14 后宅街道 38 2023年 11月—202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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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集中开展补领婚姻登记证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市民政局：负责组织实施全市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发挥

婚姻登记、基层政权、社会工作、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等部门工

作优势，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市委组织部：负责牵头发动市级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积

极参与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

市委宣传部：负责配合开展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的宣传工

作，宣传报道集中补领婚姻登记的重要意义和先进典型，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加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

市档案馆：负责配合做好婚姻集中登记以前仍保存在乡镇（街

道）的婚姻登记档案的全面排摸，进行抢救性保护收集，排摸补录

未数字化的馆藏档案，配合开展集中补证期间婚姻登记档案的集中

调取，配合做好现存档案的移交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配合做好婚姻数据摸底比对，及时提供申请补

领婚姻登记证当事人的身份户籍信息查询和证明材料出具。

市财政局：负责集中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的资金保障。

市数管中心：负责配合市婚姻登记中心做好数据采集工作，提

供相关平台和数据对接，加大婚姻登记电子证照使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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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部门：负责宣传发动本单位符合条件的人员参与补领婚

姻登记证工作。

各镇（街道）：负责配合做好属地补领补办工作的具体实施，

做好调查摸底、宣传发动，组织辖区村（社区）开展业务办理。巡

回期间，各镇（街道）安排至少两名街道干部、两名村（社区）干

部协助工作。对结婚证遗失、档案缺失的当事人或户口不在同一户

口簿要求补办结婚登记的事实夫妻，配合出具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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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集中补领补办工作分管领导及

联络员信息表

报送单位: （盖章）

序号 姓名 职 务 手机号码 短号

1

2

备注：各镇（街道）和部门分别上报分管领导和联络员各一名。请将此表于 2 月 15
日下班前传真至 85333825。


